
 
 

 

陕财职院〔2019〕3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关于印发《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
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 

    《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》经 3

月 14 日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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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

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 

第一条  为了确保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

统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更好地树立和维护学院形象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由代

表学院视觉形象的规范标志及其组合变化构成的系统，适用于学

院形象展示以及各部门的办公用品、事务用品、公文、会务用品、

公关用品、环境布置等方面。 

第三条  学院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及个人在使用陕西财经职

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时应严格遵守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已注册

商标，确保学院对其享有商标专用权。 
 

第二章  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体系 
 

第五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识别系统分为基础系

统与应用系统两大体系。基础系统包括学院标志（校徽）、标准

色、标准字体及组合方式；应用系统是基础系统在办公用品、事 

务用品、公文、会务用品、公关礼品、环境布置等方面衍生使用 

内容的总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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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识别基础系统 

（一）学院标志 

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（简称：陕财职院）标志以中国古钱

币和象形字“人”为元素，组成标志的核心，外围辅以学院的中

文名称和英文名称。 

（二）学院标准色 

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标志的标准色为红色（C0 M100 Y100 

K0）和金色（C0 M40 Y100 K0）两种色彩。红色代表火，象征学

院的未来一片光明，财经教育事业红红火火；底色选用金色，金

色代表财富、收获、辉煌，象征学院致力高等财经职业教育事业，

将收获社会赞誉，再创事业辉煌。 

（三）学院标准字体 

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校名中文标准字体为手写舒体。英文

标准字体是特有的大写字体，并与上述两种中文字体组合使用。 

（四）学院标志与校名组合使用 

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标志与校名组合使用时，一般使用标

志与中英文校名（舒体）组合，特殊情况下使用标志与中文校名

简称组合两种规范方式，并按相应的横式及竖式结构排列，其他

组合方式不得使用。同时，应按规范的标准色进行搭配。 

第七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识别应用系统根据实 

际需要分为以下八类： 

（一）办公用品类 



 - 3 - 

包括：名片、信纸、便笺、传真纸、信封、文件袋、档案袋、

档案盒等。 

（二）事务用品类 

包括：学生证、校园卡、荣誉证书、聘书、录取通知书、成

绩单、毕业证书、院旗、系旗、挂旗、桌旗、贵宾讲台、接站牌、

材料封面等。 

（三）公文系统类 

包括：简报、报文单、内收文处理单、外收文处理单等。 

（四）会务系统类 

包括：会议主席台背景板、请柬、鸣谢卡、会议证件、会议

桌签、会标装饰、会议议程、展览会主背景板、展览会眉板等。 

（五）公关用品类 

包括：包装纸、包装盒、海报、手提袋等。 

（六）环境系统类 

包括：校门指示牌、路口指示牌、道路指示牌、楼层分布牌、

楼前指示牌、环境指示牌、房间门牌、楼层门牌、公用设施门牌、

安全警告提示牌、园林树牌、灯箱、文物和建筑解说牌等。 

（七）车辆外观系统类 

包括：中、大型客车外观等。 

（八）其他类 

需要使用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识别系统的其他情形。 
 



 - 4 - 

第三章  视觉识别系统管理 
 

第八条  学院视觉识别系统由党政办公室和宣传部管理，分

别行使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党政办公室负责管理、监督和审核全院各部门使用学 

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行为，维护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统一性，

维护学院对外形象。 

（二）党政办公室负责代表学院就视觉识别应用系统的制

作、开发与经营进行授权；并负责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保护

和维权，监督并纠正视觉识别系统使用的不当行为。 

（三）宣传部负责宣传推广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，统筹

协调指导校园网、自媒体等形象建设。 

第九条  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贯彻落实学院

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责任人，具体负责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在本部

门的实施与推广，促进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贯彻落实，切实维护

学院视觉识别系统应用的严谨性、规范性。 
 

第四章  视觉识别系统使用规范 
 

第十条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

应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要求进行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、

变动、增减学院标志、标准色、标准字体及组合方式。 

第十一条  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和个人应规范使用学院视觉 

形象识别系统，不得自行设计各类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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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和个人均无权向校外任何单

位和个人授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应用。 

第十三条  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在制作视觉形象识别应用系

统相关物品时，应当遵守《学院视觉形象手册》的规定，符合相

关要求。对《学院视觉形象手册》中没有规定的，应当遵守视觉

识别基础系统的规定，并报党政办公室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制作使

用。 

第五章  责任追究 
 

第十四条  学院将采取相关措施对未经授权非法使用陕西

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追究。 

第十五条  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及个人违反本规定的，视情

节严重程度，追究有关责任并给予责任人相应处理。 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 

第十六条  学生组织及学生社团设计其视觉形象识别系统

或使用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系统，由学院团委负责指导、管理和监

督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进行修订和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院长办公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陕

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觉识别系统管理办法》（陕财职院〔2014〕

2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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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              2019 年 3月 18 日印发   


